        地政士僱用登記助理員清查表
◊本案為配合內政部請各直轄市、縣、(市)政府與地方地政士公會共
 同清查轄區備查登記助理員協助辦理業務情形，以落實不動產業
 者管理，爰請地政士協助清查。
本人               地政士
僱用登記助理員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協助本人依地政士法第29 條規定辦理土地登記之送件及領件工作，且未以地政士名義執行業務。
地政士事務所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政    士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 分 證 字 號: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     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